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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等是受教育权的首要权能 
 

莫纪宏 
 

  近闻某省会城市市政府准备就报考大学的学生作出分类一事制定政府规章。具体内容涉及到

对现有在校的所有中学生按照其品行、能力和成绩，事先划分为 ABCD 四类，只有划分为 A 类
的学生才能报考重点大学，而其他类的学生只能报考一般学校。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利用

教育资源，把真正品学兼优的学生输送到重点大学和名牌大学深造，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  
  不用说，上述政策的制定出发点是善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兼顾了目前中学教育的实际

情况。但是，如果要通过地方政府规章将其制度化，成为一项升学制度，应当说，这种做法无疑

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权原则的，明显侵犯了考生的受教育权，属于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种倒

退。联想到不久前某省限制高考移民生的报考条件，致使高考状元也无法升入自己心中理想的重

点大学，不能不令人发出感慨了！  
  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无条件地适用于宪法

所保护的每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平等精神，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意义就会大打折

扣，宪法所规定的以公民身份为特征的基本权利就可能成为一项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特权。因此，

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也是现代法治社会制度正义的最低保障。没有平等精

神，宪法和法律就是不公正的，社会就无法和谐，法治就无从谈起。  
  平等原则是受教育权的一项重要权利内容。关于教育平等问题，其实在我国古代就得到了教

育家们的高度重视。孔子曾经主张“有教无类”；龚自珍曾感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

人才”。  
  当然，也有许多理由会促使一些人不那么考虑教育平等问题，诸如人口众多，还是发展中国

家，国家没有那么多钱等等。不过细细地分析一下上述理由，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就公民的受

教育权来说，政府在保障受教育权时，支出成本最少的项目就是给予每一个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机

会。这种保护不需要政府具体投入多少财力、物力，只需要对每一个公民的人格保持必要的尊重，

不去实施侵犯公民人格尊严和平等权的行为就行了。其实，将考生事先就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

类，也不一定就能达到选优保质、实现精英教育的目的。人才的成长有着自身的规律，事实证明，

许多在中学时代被视为神童的少年，在日后的生活中不一定就能作出突出成绩。改革开放后在全

国各地出现的“少年大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江郎才尽的悲剧人物，这样片面教育的教训不能

不引起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我国现行宪法第 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第 33条第 2款也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毫无疑问，平等地接受各种教育机会和在受教育活动

中受到政府的平等保护是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一项最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既然宪法明文规定

了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还要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或者是熟视无睹，就不由得要质问将考生区分为

三六九等的动机了。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为了推销自己的人治理论，将人分为金银铜铁四个等级，

那么，今天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教育部门把中学生根据其品行、能力和成绩划分为 ABCD四类，
并以此为基础限制低类学生升入重点大学的可能，这种做法是不是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建设和谐

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呢？  
  平等权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中，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第一位和首要的人权。没有平等，

就没有权利。没有平等，也就无法建立法治秩序，从而也就无法构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关

系。所以，各级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包括学校乃至普通的公民，都应当对教育平等的问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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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态度。给每个学生和受教育者一个平等的机会，就是给每一个公民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也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了一个合格的人才。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制度，不能再允许

那些早在 17、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已经遭到抛弃的等级特权和贵族教育观念存在。教育
体制只有建立在教育平等的价值理念基础之上，全民族的教育水平才能有所提高，公民的教育素

质也才能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 


